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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行政院主計總處物品管理手冊問答集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6年9月7日主會財字第1061500214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行政院業於106年9月7日修正物品管理手冊，為利機關瞭

解修正重點加以運用與釐明過往常見問題，經整理成旨揭

問答集，提供相關人員執行之參考。

正本：花蓮縣議會、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

等學校、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、本府各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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